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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委託國立宜蘭大學 

辦理招訓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 3 期 

招生重要時程表 
序號 作業事項 日       期 說                     明 

1 簡章公告 

109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五）至 

109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五） 

招生訊息 Facebook 粉絲專頁、line@官方帳號，發函機

關、學校等，簡章公告在國立宜蘭大學網站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1-1003-1471.php 及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網站 http://www.nlsc.gov.tw/。 

2 網路報名 
109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一）起 

請至國立宜蘭大學網站報名

https://ccsys.niu.edu.tw/exam/LSMTOLL/ 。 

各班別報名截止日以開課前一週為原則 

3 
公布及通
知學員開
班資訊 

109 年 6 月 24 日 

（星期三） 

資訊公告在國立宜蘭大學網站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1-1003-1471.php 

及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網站 http://www.nlsc.gov.tw/，有問

題請來電詢問：03-9357400 分機 7052 楊小姐、分機 7077

李先生或分機 7570 鍾先生。 

暫定課程時間表如下（詳細課表依上課時公告為準）： 

課程名稱/總時數 109至 110年課程日期（時數） 備註（時間） 

A.測量學（授予 2

學分）/36 時 

7/4（8）、7/11（8）、7/25（8）、

8/1（8）、8/9（4） 
08:00-17:00 

B.測量儀器操作

與檢校/20 時 
7/5（8）、7/12（8）、7/26（4） 08:00-17:00 

C.重測導線及圖

根測量實務/32 時 

7/26（4）、8/2（8）、8/9(4)、

8/22（8）、8/23（8） 
08:00-17:00 

D.重測地籍調查

作業實務/62 時 

8/29（8）、8/30（8）、9/5（8）、

9/6（8）、9/19（8）、9/20（8）、

9/27(8)、10/17（6） 

08:00-17:00 

E.重測界址測量

實務/80 時 
10/18（8）、10/24（8）、10/25

（8）、10/31（8）11/1（8）、

11/14（8）、11/15（8）、11/21

（8）、11/22（8）、11/28（8） 

08:00-17:00 

F.重測套圖、面積

分析實務及成果

檢查/22 時 

11/29（8）、12/12（8）、12/13

（6） 
08:00-17:00 

G.土地複丈實務

（含圖解法及數

值法）/80 時 

12/19（8）、12/20（8）、12/26

（8）、12/27（8）、1/9（8）、

1/10（8）、1/16（8）、1/17（8）、

1/23（8）、1/24（8） 

08:00-17:00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1-1003-1471.php
http://www.nlsc.gov.tw/
https://ccsys.niu.edu.tw/exam/LSMTOLL/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1-1003-1471.php


3 

 

內 政 部 國 土 測 繪 中 心  
招訓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 3 期招生簡章 

委 託 國 立 宜 蘭 大 學 辦 理  

一、依據 

本校與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國土測繪中心）109 年度地籍測量人員假

日訓練班第 3 期採購案（NLSC─109─28）契約書。  

二、訓練期間 

7 門課，共 332 小時，週六、日上課，109 年 7 月 4 日（星期六）開始上課至 110

年 2 月 19 日。將提供鄰近住宿資訊，並代為登記自費住宿。 

三、報到及訓練地點 

逢甲大學（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校區交通、平面配置圖請參閱附件六、七。 

四、簡章公告 

自 109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至 10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公告於國立宜蘭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網站：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1-1003-1471.php 及國土測繪

中心網站：http://www.nlsc.gov.tw/。 

五、網路報名日期及方式 

自 109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開始，請至本校網站

https://ccsys.niu.edu.tw/exam/LSMTOLL/ 查詢報名。  

六、報名資格及注意事項（含成績考核事項） 

（一）高中（職）以上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均可報名參訓（免收報名費），學歷證明

正本請於報到時繳交查驗。  

（二）因地籍測量多屬外業工作，常須爬山涉水，故建議 40 歲以內為宜，並考量

自我身心狀態及體能是否能適應；內業工作因須使用軟體計算成果，建議

學員具備基本電腦操作能力。  

（三）每班次經評核及格者，由本校發給「訓練合格證書」，不及格者經本校輔導

後，再評核 2 次仍不及格者，由本校發給「參訓證書」。  

（四）學員於參加「重測界址測量實務」及「土地複丈實務」課程前，須先取得

「測量儀器操作與檢校」課程之「訓練合格證書」或通過由本校舉辦之「全

測站經緯儀操作測驗（定心定平及 1 測回以上角距觀測）」作業評核，  

（五）學員須取得「重測導線及圖根測量實務」、「重測地籍調查作業實務」、「重

測界址測量實務」及「重測套圖、面積分析實務及成果檢查」等 4 門課程

之「訓練合格證書」，始符合「中央重測補助款僱用約僱人員」條件。  

（六）為維護學員上課期間之安全，學員繳交之受訓費用包含意外險保額每人至少

新臺幣 200 萬元。 

 

 

http://academic.niu.edu.tw/files/11-1003-1471.php
http://www.nlsc.gov.tw/websites/i_ext/default.aspx
https://ccsys.niu.edu.tw/exam/LSMT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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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開班、參訓費用、請假及離（退）訓規定 

（一）參訓學員繳費前，請先詳閱附件一「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 3 期參訓

同意書」後並簽名，一式兩份，本校於完成作業後，各執一份，以資遵守。  

（二）本訓練班共招收 7 個班別，如附件二之 A~G，每班招收學員 45 人，實際繳

費報到人數未達 15 人不予開班，由本校全額退還已繳費用。另於開班期間

如應各界要求或其他實際需要，仍應在不增加學員費用條件下，函報國土測繪中

心同意後補開班。 

（三）增開班次：各班次開班人數如逾 45 人，本校得自行評估在符合本案開班及

授課能量等條件下，函報國土測繪中心同意後增班。  

（四）各班次學員每人應繳納之訓練費用於確定開班後，以報到當天實際參訓人

數配合附件二「各班次學員人數與經費分攤對照表」所列數額向學員收取。

本校除報到當天依附件二「各班次學員人數與經費分攤對照表」向學員收

取參訓費用外，不會再向學員收取代辦事務以外之費用。  

（五）本訓練班之開班班次表（如附件三）所列課程上課時間不重疊。開班內容

包含（共計 332 小時）：  

1、測量學（36 小時，本課程授予學員 2 學分） 

2、測量儀器操作與檢校（20 小時） 

3、重測導線及圖根測量實務（32 小時） 

4、重測地籍調查作業實務（62 小時） 

5、重測界址測量實務（80 小時） 

6、重測套圖、面積分析實務及成果檢查（22 小時） 

7、土地複丈實務（80 小時） 

（六）請假規定：學員每上課日上下午應確實簽到，學員未到班應辦理請假事宜，事後

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簽，本校並於每期課程結束後將簽到簿影本送國土測繪中

心備查。請假缺課時數超過該班次課程時數 25％者，不核算成績，亦不退還參訓

費用。 

（七）學員中途報名參訓之規定：每班次授課時數未達 25％者，得接受學員中途報名

參訓，惟學員出勤規定之請假缺課時數應加計該課程報名參訓前之已授課時數。

本校除應依實際參訓人數重新核算每位學員應繳納之參訓費用，並向新到學員收

取外，並應退還原在班學員差額費用。惟如該班次實際人數低於原收費級距之人

數，本校不再向學員補收開班費用。 

（八）學員離（退）訓退費事宜，依下列規定辦理：  

1、學員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於該班結訓前退還當期開班約

定繳納費用總額 90％。但所收取之 10％逾新臺幣 1,000 元部分，仍應退

還。  

2、學員於該班次實際開課日起，且未達該班次總時數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

退費申請者，應於該班結訓前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 50％。  

3、學員於該班次已開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依所收取

該班次約定繳納費用之 50％乘上未上課時數按比例退還學員。  

（九）各班開班後，若學員於開班期間因離（退）訓等發生實際參訓人數不足 15 人時，

得由本校自行評估是否終止相關訓練課程，如不續行辦理，將比照前款所列時程

及金額比例，辦理後續退款事宜。如經評估後決定照常開班，將依附件二「各

班次學員人數與經費分攤對照表」「15 至 20 人｣之收費級距向學員收取訓練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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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發展，為避免接觸增加傳染風

險，本訓練課程將依據附件五辦理相關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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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 3 期參訓同意書 

內 政 部 國 土 測 繪 中 心 
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 3 期參訓同意書 

委 託 國 立 宜 蘭 大 學 辦 理 

承訓廠商：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受訓學員：            （以下簡稱乙方） 

前開當事人基於確保訓練品質、訓練資源有效利用、保障受訓權利義務與維持訓練秩序等之

需要，經乙方報名參加甲方開辦之假日訓練班，甲乙雙方同意在訓練期間約定（含上課須知）

如下： 

第一條 學員成績依據課程安排表所列比重計算學理、實習及系統成績。各班次訓練成績

評核及格者，由甲方發給「訓練合格證書」。甲方於訓練期間對乙方實施成績評

量。 

第二條 乙方到班後應確實簽到，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簽，請假缺課時數超過該班

次課程時數 25％者，不核算成績，亦不退還參訓費用。 

第三條 乙方學員離（退）訓退費事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乙方於實際開課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者，應於該班結訓前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

費用總額 90％。但所收取之 10％逾新臺幣 1,000 元部分，仍應退還。 

二、 乙方於該班次實際開課日起，且未達該班次總時數三分之一期間內提出退費申

請者，應於該班結訓前退還當期開班約定繳納費用總額之 50％。 

三、 乙方於該班次已開課時數三分之一以上期間提出退費申請者，依所收取該班次

約定繳納費用之 50％乘上未上課時數按比例退還學員。 

第四條 學員因故意或不當操作儀器導致儀器損壞，應依責任追究及賠償，相關賠償辦法

依照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財產管理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第五條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發展，為避免接觸增加傳染風

險，學員應配合本班相關防疫措施。 

以上契約條文經甲、乙雙方詳細閱讀後簽署，並各持正本一份（一式二份）以資遵守。 

 

甲方：國立宜蘭大學 

負責人：吳柏青 

地址：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 號 

 

乙方：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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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各班次學員人數與經費分攤對照表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109 年度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 3 期 

各班次學員人數與經費分攤對照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41-45 人 36-40 人 31-35 人 26-30 人 21-25 人 15-20 人 

A 測量學 36 4,100 4,600 5,200 5,900 7,000 8,600 

B 
測量儀器操作
與檢校 

20 4,300 4,800 5,400 5,400 6,400 7,900 

C 
重測導線及圖
根測量實務 

32 3,600 4,000 4,500 4,800 5,600 6,900 

D 
重測地籍調查
作業實務 

62 6,900 7,600 8,600 9,000 10,500 12,900 

E 
重測界址測量
實務 

80 8,800 9,700 10,000 11,600 13,700 16,900 

F 

重測套圖、面
積分析實務及
成果檢查 

22 2,700 2,900 3,300 3,500 4,000 4,900 

G 

土地複丈實務
（含圖解法及
數值法） 

80 14,900 16,200 18,400 18,800 22,400 27,700 

備註： 

1、學員與課程講師人數配置：學員 1~15 人：課程講師 1 名、外業課程講師 2 名、系統課程

講師 2 名；16~20 人：課程講師 1 名、外業課程講師 3 名、系統課程講師 2 名；21~30 人：

課程講師 1 名、外業課程講師 3 名、系統課程講師 3 名；31~45 人：課程講師 1 名、外業

課程講師 4 名、系統課程講師 3 名。 

2、上表暫定各課程以 15-20 人級距收費，俟各課程開課人數確定後，統計人數及核算應補繳

或退費（退入學員個人銀行或郵局帳戶）作業，各課程報名人數統計每日網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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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課程表 

109 年度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 3 期課程表 

項次 

課程 時數 

課程名稱 課程大綱 
課程 

講授 

實務 
總時數 

外業 系統 

A 

測量學 

（發給 2 學

分） 

平面測量 
1、平面測量學基礎 
2、測量方法及作業 
3、應用測量 
地籍測量 
1、地籍測量概論的意義與原理及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2、土地複丈 
3、建築改良物測量 
4、圖解及數值法地籍測量之技術分析 
5、圖解地籍圖數值化 

36  
 

36 

B 
測量儀器操

作與檢校 

1、電子測距經緯儀介紹、定心定平原理及步驟 
2、距離測量及角度測量原理 
3、儀器結構要求 
4、誤差來源分析及儀器檢校作業 

4 16  20 

C 

重測導線及

圖根測量實

務 

1、導線測量作業概述及相關法規 
2、導線計算及閉合差的容許誤差 
3、閉合導線計算及平差 
4、導線測量精度及錯誤檢測 
5、平差程式操作及補充說明 

10  22 32 

D 
重測地籍調

查作業實務 

1、地籍調查概述及作業程序 
2、地籍調查表填載說明 
3、地籍調查作業相關法規 
4、地籍調查外業實習 
5、地籍調查作業系統（含系統功能介紹、電腦化作業程

序） 

10 40 12 62 

E 
重測界址測

量實務 

1、作業規定與精度要求 
2、界址測量前作業準備 
3、界址點及現況點測量 
4、展繪現況參考圖 
5、套繪作業及面積分析 
6、成果檢核 
7、界址測量外業實習 
8、地籍圖重測作業系統（含系統功能介紹、製作地籍圖

及成果清冊列印） 

12 44 24 80 

F 

重測套圖、

面積分析實

務及成果檢

查 

套圖、面積分析 
1、套圖作業準備及相關規定 
2、展繪現況圖 
3、套圖與面積分析示範及實習 
成果檢查 
1、基本觀念與方法 
2、控制測量及都市計畫樁清理補建及聯測 
3、地籍調查及界址測量 
4、協助指界、計算面積及製圖 

10 10 2 22 

G 

土地複丈實

務 

（含圖解法

及數值法） 

一般課程： 
1、建物第一次測量（案例與實作） 
2、建物複丈概述 
3、土地複丈相關法規 
電腦教室： 
1、展鑑界複丈圖 
2、圖解法鑑界現況測量與套圖分析 
3、土地分割案件處理流程說明 
4、土地分割案件整理實作 
5、土地合併內業處理及整理 
實務操作： 
1、數值區複丈鑑界 
2、圖解區複丈鑑界 
3、現況測量 
4、協助指界及現場指界分割 

14 48 18 80 

 
小計 96 158 78  

合計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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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 3 期課程表（暫定，若有更動依上課後公告為準） 

 

  

地
籍
測
量
人
員
假
日
訓
練
班 

 
 

第
三
期 

 

一○

九
年 

 

七
月 

 
課
程
時
間
表
一 

日期 7 月 4 日 7 月 5 日 7 月 11 日 7 月 12 日 7 月 25 日 7 月 26 日 

星期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8:10 

│ 

9:00 

測
量
學
【
外
聘
】 

測
量
儀
器
操
作
與
檢
校
【
外
聘
】 

測
量
學
【
外
聘
】 

測
量
儀
器
操
作
與
檢
校
【
外
聘
】 

測
量
學
【
外
聘
】 

測
量
儀
器
操
作
與
檢
校
【
外
聘
】 

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午餐休息 

13:10 

│ 

14:00 

測
量
學
【
外
聘
】 

測
量
儀
器
操
作
與
檢
校
【
外
聘
】 

測
量
學
【
外
聘
】 

測
量
儀
器
操
作
與
檢
校
【
外
聘
】 

測
量
學
【
外
聘
】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14:10 

│ 

15:00 

15:10 

│ 

16:00 

16:10 

│ 

17:00 



10 

 

 

  

地
籍
測
量
人
員
假
日
訓
練
班 

 
 

第
三
期 

 

一○

九
年 

八
月 

 
 
 

課
程
時
間
表
二 

日期 8 月 1 日 8 月 2 日 8 月 9 日 8 月 22 日 8 月 23 日 8 月 29 日 

星期 六 日 日 六 日 六 

8:10 

│ 

9:00 

測
量
學
【
外
聘
】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測
量
學
【
外
聘
】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午餐休息 

13:10 

│ 

14:00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導
線
及
圖
根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14:10 

│ 

15:00 

15:10 

│ 

16:00 

16:1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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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測
量
人
員
假
日
訓
練
班 

 
 

第
三
期 

 

一○

九
年 

 

八
、
九
月 

 
 
 

課
程
時
間
表
三 

日期 8 月 30 日 9 月 5 日 9 月 6 日 9 月 19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7 日 

星期 日 六 日 六 日 日 

8:10 

│ 

9:00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午餐休息 

13:10 

│ 

14:00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14:10 

│ 

15:00 

15:10 

│ 

16:00 

16:1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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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測
量
人
員
假
日
訓
練
班 

 
 

第
三
期 

 

一○

九
年 

 
 

十
、
十
一
月 

 
課
程
時
間
表
四 

日期 10 月 17 日 10 月 18 日 10 月 24 日 10 月 25 日 10 月 31 日 11 月 1 日 

星期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8:10 

│ 

9:00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午餐休息 

13:10 

│ 

14:00 

重
測
地
籍
調
查
作
業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14:10 

│ 

15:00 

15:10 

│ 

16:00 

 

 

16:1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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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測
量
人
員
假
日
訓
練
班 

 
 

第
三
期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課
程
時
間
表
五 

日期 11 月 14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21 日 11 月 22 日 11 月 28 日 11 月 29 日 

星期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8:10 

│ 

9:00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套
圖
、
面
積
分
析
實
務
及
成
果
檢
查
【
內
聘
】 

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午餐休息 

13:10 

│ 

14:00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界
址
測
量
實
務
【
內
聘
】 

重
測
套
圖
、
面
積
分
析
實
務
及

成
果
檢
查
【
內
聘
】 

14:10 

│ 

15:00 

15:00 

│ 

16:00 

 
16:1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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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測
量
人
員
假
日
訓
練
班 

 
 

第
三
期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課
程
時
間
表
六 

日期 12 月 12 日 12 月 13 日 12 月 19 日 12 月 20 日 12 月 26 日 12 月 27 日 

星期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8:10 

│ 

9:00 

重
測
套
圖
、
面
積
分
析
實
務
及
成
果
檢
查
【
內
聘
】 

重
測
套
圖
、
面
積
分
析
實
務
及
成
果
檢
查
【
內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午餐休息 

13:10 

│ 

14:00 

重
測
套
圖
、
面
積
分
析
實
務
及
成
果
檢
查
【
內
聘
】 

重
測
套
圖
、
面
積
分
析
實
務
及

成
果
檢
查
【
內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14:10 

│ 

15:00 

15:10 

│ 

16:00 

 

16:1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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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測
量
人
員
假
日
訓
練
班 

 
 

第
三
期 

 

一
一○

年
一
月 

 

課
程
時
間
表
七 

日期 1 月 9 日 1 月 10 日 1 月 16 日 1 月 17 日 1 月 23 日 1 月 24 日 

星期 六 日 六 日 六 日 

8:10 

│ 

9:00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午餐休息 

13:10 

│ 

14:00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土
地
複
丈
實
務
（
含
圖
解
法
及
數
值
法
）【
外
聘
】 

14:10 

│ 

15:00 

15:10 

│ 

16:00 

16:10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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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措施 

109年度地籍測量人員假日訓練班第3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

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 

壹、依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2月27日總處培字第1090027684號函訂定之「因應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指導原則」。 

貳、目的：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為維護公務正常

運作，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應變措施。 

參、應變措施： 

一、 成立應變小組： 

假日班第3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應變小組主要成員

為班務組織成員及搭配受訓學員，並配合逢甲大學作業進行各項緊急通報事宜。 

二、 人力運用： 

(一) 假日班第3期班務組織： 

1. 掌握班務組織人員健康情形。 

2. 落實職務代理機制，且持續滾動修正。 

3.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實施人力運用調配表如下所示。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實施人力運用調配表 

機關名稱： 假日班第3期 

 

組別 
核心業務(或配

合防疫業務) 
職稱 姓名 

職務代理人順序 
備註 

第 1順位 第 2順位 第 3順位 

        

        

        

        

        

                          單位主管核章處：                     
說明：「職務代理人順序」欄：請預擬本班員工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致無法辦公，為

維持核心業務運作之人力遞補順序。（註：可自行決定遞補順序） 

 

(二) 假日班第3期學員： 

掌握受訓學員健康情形，並隨時更新學員緊急聯繫資料。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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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方式 

(一) 上午下午簽到時測量體溫，逾37.5度不得進入。 

(二) 備酒精供學員消毒。 

(三) 上課佩戴口罩參訓。 

(四) 若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停止上課。 

(五) 停課或延期標準。(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及視疫情狀況報國土測

繪中心核准)，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外部會QA參考網址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FC98V95PrzK762VDkWvTiQ 

(六) 儀器消毒措施。 

(七) 體溫量測及環境消毒措施及記錄表。 

(八) 教室內學員坐位間距離，前後左右都應該距離至少1.5公尺。 

(九) 教室不得為密閉空間（不論是否啟動空調設備，應該打開窗戶保持室內空氣流流

通）。 

四、 建置文宣海報 

海報張貼位置於授課教室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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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逢甲大學交通位置圖 

逢甲大學交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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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逢甲大學平面配置圖 


